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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辦理 

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92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26日（星期五）下午 1時 30分 

二、地點：本府第一辦公大樓二樓 A201會議室 

三、主席：徐縣長兼主任委員耀昌（吳委員俊賢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條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席，

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者，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紀錄：謝仕豪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到簿。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業務單位報告：如附件。 

七、本次審議案件及決議： 

八、散會：下午 15時 30分。

審議案件： 

第 1案：變更通霄都市計畫【附帶條件地區(原農業區變更為住宅區) 

             專案通盤檢討】案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規劃單位依委員會決議修正後，檢送計畫書、

圖，賡續由業務單位檢核並報內政部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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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更通霄都市計畫【附帶條件地區(原農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專案通盤檢

討】案 

(一)計畫緣起 

都市計畫書附帶條件規定應辦理整體開發地區之土地，多係非建

築用地變更為建築用地，或原為低使用價值土地變更為高使用價值之

土地，應依規定辦理整體開發，方能符合都市計畫實施之公平原則及

其基本精神。惟「整體開發」非僅止於一種開發觀念，而是須針對開

發方式（主要為市地重劃、區段徵收或無償提供公共設施等）、開發

之市場性、須負擔公共設施比例及最關鍵的土地所有權人意願加以整

合，方得順利推動。因此，整體開發地區之指定，勢必在開發完成前

導致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權利受限；而地方政府若未能積極推動辦

理，將致使產生建築執照核發之爭議及公共設施保留地未能有效取得

之問題，使「整體開發地區」成為都市發展之包袱。 

有鑑於都市計畫指定附帶條件應辦理整體開發地區，長期以來產

生諸多窒礙難行、土地開發權益受限、建築執照核發等相關爭議性課

題，為促進土地合理利用，積極解決其相關衍生之課題，內政部陸續

頒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處理方案」（內政部 98.5.8台內營字第

0980804103號函修正）規定，以積極督導及協助地方政府儘速妥善解

決轄內各都市計畫附帶條件規定應辦理整體開發地區之問題，俾利促

進土地合理發展與利用。 

通霄都市計畫於民國 70年 11月發布實施以來，迄今已歷經 3次

通盤檢討，經清查彙整歷次都市計畫變更案，共計 4處指定附帶條件

開發地區，而其中於民國 86 年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 3 處（原農業區

變更為住宅區）【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並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並

俟完成法定程序後始得發照建築。】，目前均尚未依規定辦理開發，

迄今已逾 24 年，且地區地主持續表明有開發之意願。因此為促進土

地積極開發效益，通霄鎮公所遂針對本計畫區內 3處（原農業區變更

為住宅區）尚未完成整體開發之地區，進行開發可行性評估分析，並

考量周邊產業重大建設，如「苗栗縣通霄鎮通灣段及北勢窩段產業園

區案」，位於計畫區北側約 1.7 公里鄰省道台 1 線，未來該園區可提

第 1案：變更通霄都市計畫【附帶條件地區(原農業區變更為住宅區) 

        專案通盤檢討】案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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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約 65,700 平方公尺產業用地供廠商進駐，並提供就業機會預估達

359個，總投資金額約達 4億 3千萬元，有助於引進相關產業與居住

人口；另銅鑼科學園區近年來亦有多家廠商相繼進駐，園區規模已大

幅提升，今年又有力積電已在銅鑼科學園區投資 2780 億元設置總產

能每月 10 萬片的 12 吋晶圓廠，預計 2023 年起分期投產，在竹、苗

地區創造逾 3,000個工作機會，有助於引進居住人口。故本案應依據

評估結果研擬解決對策，透過本次專案通盤檢討酌予調整變更附帶條

件規定內容，以引導都市土地符合都市發展需求，繁榮地方發展。因

此本次專案通盤檢討預期達成以下目的： 

（一）透過整體開發地區地主開發意願調查，經雙方互動過程，

了解其遭遇之關鍵課題，促使公私部門在此議題上達成共識，尋求解

決對策。 

（二）加速整體開發地區開發期程，引導都市土地朝向合理開發

利用，並符合都市發展需求及開發效益。 

(二)法令依據：本專案通盤檢討案係依「都市計畫法」第 26條、「都市計 

                  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條及第 40條規定辦理。 

(三)辦理單位：苗栗縣通霄鎮公所 

(四)檢討範圍與面積： 

通霄都市計畫位於苗栗縣西側通霄鎮境內，計畫範圍東起水源

地以東約 200公尺處，西至縱貫鐵路及海岸邊，北起彰建磚廠，南

至賢德高工職校南側，計畫面積 311.8650公頃。經清查彙整歷次

都市計畫變更案，共計 4處指定附帶條件開發地區，而其中共 3處

（原農業區變更為住宅區）【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並以區段徵收

方式開發，並俟完成法定程序後始得發照建築。】，目前均尚未依

規定辦理開發，合計面積 18.1962公頃，該 3處即為本次專案通盤

檢討範圍（詳圖 1所示）。 

(五)實質計畫內容： 

經附帶條件現況、可行性分析後，本次專案通盤檢討針對三處

尚未完成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地區，研提三件變更計畫，以期透過計

畫之調整，得以加速上述地區之開發期程。本次專案通盤檢討作業

實質變更內容經民國 109年 8月 25日通霄鎮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共計 3案，詳表 1變更內容綜理表及圖 2變

更位置示意圖所示。 

 

 



第 4頁，共 24頁 

(六)公開展覽期間（含逾期）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自 110年 3月 29日起 30天（民國 110年 3

月 24日府商都字第 1100055945B號公告），並於民國 110年 4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整假本縣通霄鎮公所 3樓禮堂召開公開展

覽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含逾期）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共計 2件，

詳表 2所示。 

五、業務單位初核意見：本案建議請規劃單位就本案計畫辦理之必要性及背 

                      景等加強補充說明，其餘建請准照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意見通過。 

六、審查決議： 

本案除依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專案小組建議意見通過。 

(一) 本案係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處理方案」辦理，為 

強化仍有繼續辦理之必要，考量通霄產業園區未來發展及力積電 

廠區進駐銅鑼科學園區所帶來之效應，請再補充本案未來人口成 

長之相關內容，以強化本案增列開發方式為解決對策之理由。 

(二) 計畫書第一章第一節計畫緣起與目的所提之「…將致使產生建築 

執照核發之爭議及公共設施保留地未能有效取得之問題」，因本案 

尚未擬定細部計畫，依都市計畫法第 17條第 2項規定略以:「… 

但主要計畫發布已逾二年以上，而能確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施 

已照主要計畫興建完成者，得依有關建築法令之規定，由主管建 

築機關指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故無此問題發生，請修正 

計畫書相關文字；另所提通霄鎮產業進駐及周邊建設部分，請補 

充註明目前建設期程，以玆明確。 

(三) 請提交本案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之可行性評估資料予本府地政處 

          確認，俟本府地政處同意，並通盤檢視計畫書內容一致性，再報 

          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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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範圍及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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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 
或其他說明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修正內容 

縣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面積（公頃）） 

新計畫 
（面積（公頃）） 

1 

通霄溪
右側竹
林段、
平元段
之住宅
區 

住宅區 
15.19公頃 
附帶條件（附 2）： 
1.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並
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並
俟完成法定程序後始得
發照建築。 

2.細部計畫劃設之公共設
施用地得包括機關用地。 

3.應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並
將下列各項納入都市設
計審議參考原則： 

（1）擬定細部計畫時，臨
接通霄外環道部分應
劃設 15 公尺綠帶隔
離並盡量綠帶隔離並
盡量避免增加出入
口。 

（2）住宅區之容積率不得
大於150％，每一住宅
單元建地臨接面前道
路寬度不得小於5公
尺。 

住宅區 
15.19公頃 
附帶條件（附 2）： 
1.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
並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
或其他公平公正之開發
方式辦理，並俟完成法定
程序後始得發照建築。 

2.細部計畫劃設之公共設
施用地得包括機關用地。 

3.應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並
將下列各項納入都市設
計審議參考原則： 

（1）擬定細部計畫時，臨
接通霄外環道部分
應劃設 15 公尺綠帶
隔離並盡量綠帶隔
離並盡量避免增加
出入口。 

（2）住宅區之容積率不得
大於150％，每一住
宅單元建地臨接面
前道路寬度不得小
於5公尺。 

1. 本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區自民
國 86 年二通發布實施後，迄
今已逾 23 年，為促進土地合
理利用，擬依內政部頒訂「都
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處理方
案」（內政部 98.5.8 台內營字
第 0980804103 號函修正）規
定辦理。 

2. 本整體開發地區倘辦理區段
徵收，於開發初期即須籌措
全額開發經費龐大，將對縣
府財政預算造成衝擊與排擠
效益，後續執行面上容有疑
慮；至於市地重劃開發，預
估開發總成本較低，對於政
府財政負擔或實際開發推動
上，相對阻力較小。 

3. 依 107 年地方說明會民眾意
願，多數同意後續改市地重
劃方式開發，無論係採公辦
或自辦，可行性皆大於區段
徵收方式，因此採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應屬可行。 

4. 若僅規定以區段徵收方式辦
理開發，於區域發展優先順
序及政府財源籌措等因素考
量下，恐短期內仍無法進行
該區開發作業之推動。故增
列以市地重劃或其他公平公
正之開發方式之規定，有利
於增加土地開發彈性。 

原 101 年三
通－第 9 案
（附 2）。 

修正內容： 

變更內容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住宅區 
15.19公頃 
附帶條件（附2）： 
1.應另行擬定細部計
畫，除原區段徵收
之開發方式外，增
列市地重劃開發方
式，並俟完成法定
程序後始得發照建
築。 

2～3（略）。 
 

變更理由 

1～3（略）。 
4.若僅規定以區段徵
收方式辦理開發，
於區域發展優先順
序及政府財源籌措
等因素考量下，恐
短期內仍無法進行
該區開發作業之推
動。故增列以市地
重劃之開發方式之
規定，有利於增加
土地開發彈性。 

 

依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修正後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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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內容綜理表（續）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
其他說明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修正內容 

縣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面積（公頃）） 
新計畫 

（面積（公頃）） 

2 

通霄溪

北側住

宅區及

道路用

地 

住宅區 
1.4942公頃 

住宅區 
1.4942公頃 

1. 本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區自民
國 86 年二通發布實施後，迄
今已逾 23 年，為促進土地合
理利用，擬依內政部頒訂「都
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處理方
案」（內政部 98.5.8 台內營字
第 0980804103 號函修正）規
定辦理。 

2. 本整體開發地區倘辦理區段
徵收，於開發初期即須籌措全
額開發經費龐大，將對縣府財
政預算造成衝擊與排擠效
益，後續執行面上容有疑慮；
至於市地重劃開發，預估開發
總成本較低，對於政府財政負
擔或實際開發推動上，相對阻
力較小。 

3. 依 107 年地方說明會民眾意
願，多數同意後續改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無論係採公辦或自
辦，可行性皆大於區段徵收方
式，因此採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應屬可行。 

4. 若僅規定以區段徵收方式辦
理開發，於區域發展優先順序
及政府財源籌措等因素考量
下，恐短期內仍無法進行該區
開發作業之推動。故增列以市
地重劃或其他公平公正之開
發方式之規定，有利於增加土
地開發彈性。 

原 101 年三
通－第 10
案（附 1）。 

修正內容： 

變更內容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住宅區 
1.4942公頃 
道路用地 
0.3103公頃 
附帶條件（附2）： 
1.應另行擬定細部計
畫，除原區段徵收
之開發方式外，增
列市地重劃開發方
式，並俟完成法定
程序後始得發照建
築。 

2～3（略）。 
 

變更理由 

依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修正後
通過。 

道路用地 
0.3103公頃 

道路用地 
0.3103公頃 

附帶條件（附1）： 
1.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並

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並

俟完成法定程序後始得發

照建築。 

2.應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並

將下列各項納入都市設計

審議參考原則： 

（1）擬定細部計畫時住宅

區之容積率不得大於

150％。 

（2）每一住宅單元建地臨

接面前道路寬度不得

小於5公尺。 

附帶條件（附1）： 
1.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並

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

其他公平公正之開發方

式辦理，並俟完成法定程

序後始得發照建築。 

2.應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並

將下列各項納入都市設

計審議參考原則： 

（1）擬定細部計畫時住宅

區之容積率不得大

於 150％。 

（2）每一住宅單元建地臨

接面前道路寬度不

得小於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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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
其他說明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修正內容 

縣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面積（公頃）） 
新計畫 

（面積（公頃）） 

1～3（略）。 
4.若僅規定以區段徵
收方式辦理開發，
於區域發展優先順
序及政府財源籌措
等因素考量下，恐
短期內仍無法進行
該區開發作業之推
動。故增列以市地
重劃之開發方式之
規定，有利於增加
土地開發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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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內容綜理表（續）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
其他說明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修正內容 

縣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面積（公頃）） 
新計畫 

（面積（公頃）） 

3 

市三用

地週邊

地區 

住宅區 

1.2017公頃 

附帶條件（附 1）： 
1.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並

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並

俟完成法定程序後始得

發照建築。 

2.應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並

將下列各項納入都市設

計審議參考原則： 

（1）擬定細部計畫時住宅

區之容積率不得大

於 150％。 

（2）每一住宅單元建地臨

接面前道路寬度不

得小於5公尺。 

住宅區 

1.2017公頃 

附帶條件（附 1）： 
1.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並

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

其他公平公正之開發方

式辦理，並俟完成法定程

序後始得發照建築。 

2.應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並

將下列各項納入都市設

計審議參考原則： 

（1）擬定細部計畫時住宅

區之容積率不得大

於 150％。 

（2）每一住宅單元建地臨

接面前道路寬度不

得小於5公尺。 

1. 本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區自民國

86年二通發布實施後，迄今已逾

23年，為促進土地合理利用，擬

依內政部頒訂「都市計畫整體開

發地區處理方案」（內政部

98.5.8台內營字第 0980804103

號函修正）規定辦理。 

2. 本整體開發地區倘辦理區段徵

收，於開發初期即須籌措全額開

發經費龐大，將對縣府財政預算

造成衝擊與排擠效益，後續執行

面上容有疑慮；至於市地重劃開

發，預估開發總成本較低，對於

政府財政負擔或實際開發推動

上，相對阻力較小。 

3. 依107年地方說明會民眾意願，

多數同意後續改市地重劃方式

開發，無論係採公辦或自辦，可

行性皆大於區段徵收方式，因此

採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應屬可行。 

4. 若僅規定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

開發，於區域發展優先順序及政

府財源籌措等因素考量下，恐短

期內仍無法進行該區開發作業

之推動。故增列以市地重劃或其

他公平公正之開發方式之規

定，有利於增加土地開發彈性。 

原 101 年三
通－第 14
案（附 1）。 

修正內容： 

變更內容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住宅區 
1.2017公頃 
附帶條件（附2）： 
1.應另行擬定細部計
畫，除原區段徵收
之開發方式外，增
列市地重劃開發方
式，並俟完成法定
程序後始得發照建
築。 

2～3（略）。 
 

變更理由 

1～3（略）。 
4.若僅規定以區段徵
收方式辦理開發，
於區域發展優先順
序及政府財源籌措
等因素考量下，恐
短期內仍無法進行
該區開發作業之推
動。故增列以市地
重劃之開發方式之
規定，有利於增加
土地開發彈性。 

 

依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修正後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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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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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公開展覽期間（含逾期）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縣都委 
會決議 

1 

台灣電

力股份

有限公

司新桃

供電區

營運處 

變 1案 

竹林段 625

地號內部

分土地 

（詳圖3） 

1.依據贵府 110 年 3

月 24 日府商都字

第 1100055945A 號

函瓣理。 

2.本公司為配合通霄

镇公所辨理通霄電

廠出口輸電線路地

下化，建請於旨揭

都市計畫案預留 1

處鐵塔連接站用地

(15.5m*25m) ，俾

順利推動輸電線路

地下化工程。 

配合通霄镇

公所辨理通

霄電廠出口

輸電線路地

下化，建請

於旨揭都市

計畫案預留

1 處鐵塔連

接 站 用 地

(15.5m*25m

) ，俾順利

推動輸電線

路地下化工

程。 

本案之人民陳

情案件共計兩

案，請規劃單位

針對民眾議題

分別研析後回

應，若與此案有

關之議題應審

慎評估並詳實

回應，如與本案

無關亦請敘明

未便採納之理

由。 

酌予採納。 

理由: 

因涉及主要計畫變更，且鐵塔連接站用

地不屬市地重劃得納入共同負擔之項

目，俟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確認開發

期程、經費來源及確認設置位置後，再

納入主要計畫內容。 

2 

李Ο楷 
- 

1.本次通盤檢討既然

欲增加市地重劃或

其他公平公正之整

體開發方式，則於

評估開發可行性

時，應評估是否能

符合内政部 92年 1

月 14 日台内營字

第 0920084077 號

函所列何種情形。 

 
本次通盤檢討雖不符合内政部 92年 1月

14 日台内營字第 0920084077 號函所列

八點情形，但依變更通霄都市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53次及 783 次會議紀錄，已於擬定細部

計畫時先行辦理區段徵收之可行性評

估，若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分回土地約

40%，市地重劃分回土地比例約為 50%，

則財務始能接近平衡。又為促進整體開

發地區之建設，以及符合計畫區內土地

所有權人之公平負擔原則，故開發方式

除區段徵收外，同意增列市地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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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公開展覽期間（含逾期）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續）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 
事項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縣都委 
會決議 

 

 
 

2.依內政部頒都市計畫整體開地

區處理方案規定:「如擬於都市

計畫書規定以市地重劃、區段

徵收或其他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者，應先會同當地地政機關或

其他相關機關評估可行性」，其

次，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市地

重劃、區段徵收或其他方式整

體開發並於完成整體開發後始

准核發建築執照處理要點」第 6

點規定: 「今後都市計畫書擬

規定以市地重劃、區段徵收或

其他方式辦理整體開發地區，

應先會同當地地政機關評估可

行性。」。此次通盤検討似乎未

會同地政機關評估可行性? 

 
 本案三處附帶條件地區開發可行性

評估業已依 108年 4月 26日苗栗縣

都委會第 276 次會議審議通過之細

部計畫內容辦理，並由本府地政處

確認在案。本案倘採區段徵收方式

開發分回土地約 40%，市地重劃分回

土地比例約為 50%，則財務始能接近

平衡；至於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對於政府財政負擔或實際開發推動

之阻力較小，且依 107 年地方說明

會民眾意願，多數民眾同意後續改

市地重劃方式開發，且無論採公辦

或自辦，可行性皆大於區段徵收方

式，故同意增列市地重劃。 

3. 财務計畫宜請事業估價師計

算。徵收補償費以「地價補償

費參考 108 年實價登錄周邊住

宅區成交價格 2/3估算」，是否

合理，似應說明。 

4. 中釉公司在通灣段及北勢窩段

產業園區開案，已經通過環境

影響評估、取得開發許可。能

否增加工作機會、引進外來人

口 ?對本鎮的人口及產業發

展，會有何影響?計畫書應予以

納入考量。 

有關「苗栗縣通霄鎮通灣段及北勢

窩段產業園區案」，苗栗縣政府於

110年 4月初公告同意開發許可，該

基地位於計畫區北側約 1.7 公里鄰

省道台 1 線，未來該園區可提供約

65,700 平方公尺產業用地供廠商進

駐，並提供就業機會預估達 359個，

總投資金額約達 4 億 3 千萬元，有

助於引進相關產業與居住人口。 

5.幾處文字建議更正: 

1.第 3 章第 20 頁，平元段 38

地號所有人姓名，請部分遮

蔽。 

修正後報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  

2.附件有三處使用西元「2018

年」，建議一致採民國紀年。 

3.第 3章第 16頁，公共設施開

關情形一覽表「現狀情形」，

請依實際情形記載，如衛生

所已遷至機 2。機 5已非屬機

動查緝隊閒置建築。 

經查衛生所係遷至機 10。 

機 5 供通霄鎮西濱休憩遊客服務中

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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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人 1 陳情位置圖(套繪地籍)示意圖 

圖 4 人 1 陳情位置圖(套繪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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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一）110 年 7 月 26 日縣都委會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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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 年 9 月 9 日縣都委會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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